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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急救」對多數華人來說，確實是一件

很難在事先明確交代的事；但在美國人的世界

裡，這個問題似乎一點也不難，即便事態嚴重

亦然――其間之文化差異，顯而易見。

我的白人病患大約在六十五歲以上，退休之

後，絕大多數的人都辦妥了信託，包括財產的

分配、房子的使用及將來的繼承歸屬、一些未

來醫療將面臨的決定包括接受急救與否在內，

全交由信託人員或律師做好，而且在七十五歲

以後，大多每一年會做一次更動。沒錯，這項

安排固然會需要一些律師費用，卻是對自己最

安全的保障，因為這些法律文件，必將對個人

發揮最大的保護作用。

「不必急救」
每一個人必有他的開始，也必有他的結束，常常從結束點去看

事物，或許態度與心情上可以灑脫些…

文／閻雲　　臺北醫學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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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僅是在急救上再明確與詳

細的意願說明，如：我如果患有情況不

穩定的疾病，又面臨心肺衰竭，我不希

望……，或是如果只是一般性疾病，

我希望……；有人更加以註明：我如

果必須被送入療養院，我不希望被急

救……，或是表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

願被送至療養院的意願……這些都是病

人自己的判斷與意願，最重要的還是要

「做決定」。

美國人自小養成自己做決定的習慣，

所以在美國出生的華裔孩子長大後，第

一代的移民家長可能會受不了，常常不

解子女怎麼任何事都自己做決定，為何

不問一下父母親的意見呢？但可別忘了

我們的下一代是在美國社會中成長的孩

子，他們學著做他們的決定，一輩子都

要為他們自己的每一步做決定。

反觀第一代的華裔移民，就有極大的

差異，不擅為自己做決定，總是將權利

交給爸媽、老師、主管……如此而來，

一般人無法為自己做決定，太太在先生

的權威下，沒法做決定，而長子不論情

況如何，聲音竟可以壓過母親，哪怕長

子還有三個年長且聰明的姊姊――這在

美國是行不通的，丈夫之下，即是太太

做決定，而非長子；惟母親無法做決定

時，才由長子或長女做決定，而不論性

別。

亞裔病人中特別是男性家長，在此方

面尤其做得不好，不少人忌諱談論「不

必急救」，視之為詛咒，當然也多不願

建立信託或預立遺囑，更萬萬不會料到

因為自己，而釀就日後不必要、甚至原

可避免的家庭財務或醫、病間糾紛。

以下即是一個實例，我的一位老先

生病人不但出現便血的現象，並斷斷續

續地有兩個月之久，但他並未告訴任何

人，直至一天昏倒在家，被救護車送進

了醫院，經胃鏡檢查，發現他胃裡有腫

瘤。

在斷層掃瞄下，雖無足夠證據顯示轉

移，然而因其出血情況，必須動手術，

在遵循他的所有家人同意後即執行胃的

手術。

手術中，不幸發現在胃壁後已有穿

孔，並有黏連到胃的後壁現象，如此一

來，外科醫師決定不動手術，因為這一

手術不僅常常不能切除乾淨，而且也有

所謂愈開愈壞的可能性。於是在加以縫

合之後，病人被送至觀察室。

不料，這名病人在觀察室裡血壓驟然

下降，呼吸開始急促，醫護人員立刻給

予急救，準備進行插管做心肺復甦。

他的女兒原是等候父親手術出來，

卻獲悉父親的胃癌無法開刀，並緊接著

發生心跳與血壓下降的變化，便向醫師

表示，既然是癌症，又無法借助手術治

療，「我們願意放棄急救的權利，讓父

親平平靜靜地走。」

誰知醫護人員卻不表贊同，認為家屬

的選擇不正確，因為病人有可能只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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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手術或麻醉而產生的暫時性影響，有

些病人因年紀較大，比較敏感，但不表

示救不了或救不活。

關鍵時刻，醫、病之間竟出現認知分

歧的棘手問題！

醫師要急救病人，而家屬卻堅持不要

救，執意既是癌症，也無法開刀，為何

還要多此急救一舉？活下來也是折磨，

何不讓他此時離開，還可以減少許多的

病痛？

醫師則告訴病人家屬他們無權做此決

定，因為這是手術後立刻出現的病情變

化，與癌症無直接關聯；然而病人的女

兒非常的不高興，至於病人的太太因為

恐慌，早已亂了章法，毫無主張了。

病人家屬氣憤地表示，醫院如果延長

了父親的生命，而後又無法將其治癒，

他們必不惜與醫院對簿公堂。

醫師不顧家屬的威脅，依舊依自己

醫療專業的判斷執行急救行動。病人被

救活了，並送進加護病房，插上了人工

呼吸器。門外的家屬相當地情緒化，一

再責怪著醫師，說病人難過，家人也難

過，醫護人員未遵從家人意願，根本就

是害了病人。

醫師解釋說，不是的，這是應該急

救的情況；而家屬反駁說，你們到最後

仍救不了他的癌症，他還是無法避免一

死。醫師不厭其煩地表示，這是不一樣

的事，兩者根本無法混為一談。

在那兩天之中，醫護人員受到極大的

壓力，但非常幸運地，病人年事雖高，

但復原狀況良好。他慢慢地恢復過來

了，很快就拔了管，證明醫師的判斷的

確是正確的，當時的他只是暫時對麻醉

藥物的敏感而已。

病人恢復過來之後，家屬是既高興又

煩惱，高興的是他們又見面了，全家人

依舊在一起；煩惱的則是――日後的癌

症治療該怎麼辦？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病人的病情頗為

嚴重，治癒率幾是不可能的，可是面臨

復甦的關鍵，醫師做了正確的決定，而

其家人卻陷於情緒化之中。

在生死攸關的時刻，病人家屬的極端

反應自是無可厚非，但每一個人能否好

好地想一想：這種「兩難」的衝突其實

是有可能避免的呢？家人的決定是否符

合病人自己的期盼呢？年紀大一些的長

者，特別是年至六十之後，不論是否不

幸地罹患了癌症、即將接受重大醫療手

術，抑或身體依然硬朗，是不是都應該

先自己或家人日後可能面對的處境仔細

地考慮一番呢？

「不必急救」的決定權絕對是病人自

主性的抉擇，愈規劃清楚，愈有利於病

人本身，只是當「急救」一事還涉及了

醫療專業決定之際，自要另當別論――

以醫師的最佳醫療判斷為依歸。


